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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科技大学智能车辆（制造）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 
 

科大智新发〔2022〕5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广西科技大学智能车辆（制造） 

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对外有偿服务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院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广西科技大学智能车辆（制造）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学

院对外有偿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

广西科技大学智能车辆（制造）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 

          2022 年 10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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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科技大学智能车辆（制造）与新能源汽车

产业学院对外有偿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广西科技大学智能车辆（制造）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（以

下简称“产业学院”）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设施是保证教学科研

活动的重要物质条件。为充分发挥仪器设备和各种设施在人才培

养、科学研究、服务社会中的作用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对外服

务能力，提升设备和设施利用率，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，促进

产业学院建设，鼓励学院教师在保质保量完成教学、科研任务的

前提下，利用现有的仪器设备和有关设施开展培训、测试、加工

等对外服务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管理原则 

（一）在保证不影响教学、科研的情况下，凡利用学院仪器

设备和设施承担对外服务的，一律实行有偿使用。 

（二）产业学院负责仪器设备、设施对外服务、有偿使用的

统一管理工作，负责审定服务合同，经费由学校统一管理，学校

计财处负责办理对外服务所收费用的管理、立帐、转帐、核算等

事宜。 

（三）凡利用学校平台、设备和设施开展的对外服务，将对

外服务收入的 20%上缴学校作为管理费和资源占用费，余下的 80%

作为产业学院对外服务的成本开支、产业学院的绩效经费和建设

经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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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在对外服务创收中，产业学院严格加强对仪器设备和

设施的使用管理。 

二、服务项目 

根据产业学院现有仪器设备现状，对外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利

用学校设备进行分析、测试、计量、化验、维修、加工、培训、

仪器设备的开发和协作等。 

三、收费标准 

对外服务收费暂按下列标准收取： 

（一）消耗材料费，包括原材料、零配件、水电、燃料、各

种试剂及消耗性工具物品等均按实际消耗量计算，按原价值如实

收取。 

（二）利用仪器设备、设施进行分析、测试、加工、培训时，

按市场价进行收费，收费项目应包括：材料费、加工费、水电费、

维修费、培训费、技术人员工时费、设备折旧及管理费等。 

四、收费方式 

由产业学院根据市场收费标准，与服务单位签订横向合同，

待服务单位或人员转款、学校计财处收到转款后，到仪器设备所

在单位，在管理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测试。 

对某些特殊情况，收费标准由产业学院与学校有关部门共同

研究后，报学校审核批准后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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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广西科技大学智新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0 月 9 日印发  


